
 

社區大學發展條例 

教育部 106.12.28 

 

為何需制定 

行政院第0000次院會 



社區大學教育現場的困境 

部分社區大學辦學場地上屬借用空間， 

非有固定場地... 

為符終身學習意旨及親子或代間共學需求，

社區大學招收學員條件宜更具彈性... 

現行各地方政府之社區大學自治法規規定簡詳

程度不一，亟需上位法源做引導及規範... 

對於社區大學穩定發產生影響 



社區
大學
發展
條例
重點 

解決現場問

題，促進社

大發揮功能

及永續發展 

社大定義 

(草案§3) 

社大設立
考量因素

(草案§4) 

招收學員
不限學歷
及國籍

(草案§5) 

地方政府
協助社大
覓定場地
整備空間

(草案§7) 

編列辦理
社大合理
預算 

(草案§8) 

發給學員
學習證明
及證書 

(草案§11) 

地方政府
設置社大
審議會

(草案§13) 



社區大學發展條例制定效益 

明權責 

• 釐明中央及地

方政府對於社

大工作權責 

• 使社大業務更

為制度化及專

業化 

促發展 

制度化引導社大

辦學朝提升人民

公民素養及公共

參與促進終身學

習，強化社大穩

健發展 

保權益 

維護、鼓勵及提

升人民選擇社區

大學作為終身學

習之受教權益 


